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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商银行北京分行： 

根据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明确地方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

格认定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银发〔2009〕385 号）、《北京市地方

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（银管发

〔2012〕159 号文印发）相关规定，你行及辖属 4家支行向我营

业管理部申请北京市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，我营业管

理部对你行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了综合评审。经审查，以下 5家

银行符合规定的条件和标准，具备代理银行资格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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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具备北京市市级、北京市西

城区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； 

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直门支行具备北京市东城区

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； 

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外大街支行具备北京市朝阳

区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； 

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科技园支行具备北京市丰

台区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； 

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纪城支行具备北京市海淀区

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。 

 

 

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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